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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、探矿权人、采矿权人因勘查作业区范围或矿区范围争议裁决
 (
申请人
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)

 (
邮寄申请
) (
窗口直接申请
) (
网上申请
)

 (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
0.5
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出具《申请材料收件单》。
)


 (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
1
个工作日出具《补齐补正通知书》
) (
受理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申请事项进人正式办理期限。
) (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
不予受理
,
出具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)


 (
审查
地质矿产管理股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本环节需要专家实地核查，时间
1
个月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法定和承诺办结的期限内。
)


 (
审核决定
在承诺
4
日内，做出裁定，决定日期为办结日，需延长办理期限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日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)

 (
制定书面裁定、送达
)


承办机构：地质矿产管理股
服务电话：6518397
监督电话：6537678

五、其他权
